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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4 月 8 日 

日 

  

  

  

 

 板块表现： 

上期（20190401--20190404）燃气指数上涨 3.82%，水务指数上

涨 3.85%，沪深 300 指数上涨 4.90%，燃气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.08

个百分点，水务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.05 个百分点。 

个股方面，股价表现多为上涨。其中表现较好的有新天然气

（11.82%）、金鸿控股（8.24%）、巴安水务（14.18%），表现较差的

个股为瀚蓝环境（0.23%）、大众公用（-0.94%）、创业环保（0.49%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投资建议： 

未来十二个月内，维持燃气、水务行业“增持”评级 

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和环境保护的加强，对行业形成长期利好。

维持燃气行业“增持”的投资评级。关注天然气供需变化情况以及价

改进展情况。 

水资源作为关系到人们生活、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，受水资源限

制，未来供水新增产能增长有限。我们预计自来水业务保持稳定增长，

污水处理业务受政策推动，发展空间较大。维持水务行业“增持”投

资评级。 

  

 

增持 －－维持 

 日期：2019 年 4 月 8 日 

 行业：公用事业 

  

 分析师：冀丽俊 

 Tel：021-53686156 

 E-mail：jilijun@shzq.com 

 SAC 证书编号：S0870510120017 

  

 行业经济数据跟踪（2018 年 1-12 月） 

通行 

行业经济数据跟踪（12 年 1-3 月） 

通行 

 燃气  

 销售收入（亿元） 7271.20 

 累计增长% 21.00 

 利润总额（亿元） 591.30 

 累计增长% 9.50 

 水务  

 销售收入（亿元） 2473.30 

 累计增长% 9.60 

 利润总额（亿元） 282.60 

80  累计增长% 7.10 

   

   

  

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最近 6 个月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

指数比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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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：促进天然气（煤层气）协调稳定发展的实施意见 

               

 ----燃气水务行业周报（4.1-4.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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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4 月 8 日 

日 

 

一、板块市场表现 

上期（20190401--20190404）燃气指数上涨 3.82%，水务指数上

涨 3.85%，沪深 300 指数上涨 4.90%，燃气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.08

个百分点，水务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.05 个百分点。 

 

图 1 燃气行业指数近期走势 图 2 水务行业指数近期走势 

  

数据来源：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：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

 

图 3 燃气行业指数一周表现 图 4 水务行业指数一周表现 

  

数据来源：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：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

 

个股方面，股价表现多为上涨。其中表现较好的有新天然气

（11.82%）、金鸿控股（8.24%）、巴安水务（14.18%），表现较差的

个股为瀚蓝环境（0.23%）、大众公用（-0.94%）、创业环保（0.49%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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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

图 5：燃气板块公司股价变动情况 

 

数据来源：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

 

图 6：水务板块公司股价变动情况 

 

数据来源：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

 

二、行业新闻动态 

财政部：调整部分项目可享受返税政策进口天然气数量 

财政部通知称，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

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﹝2018﹞31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根据《财政部 海

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 2011-2020 年期间进口天然气及 2010 年

底前“中亚气”项目进口天然气按比例返还进口环节增值税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财关税﹝2011﹞39 号）和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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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114.80.154.45/SmartReaderWeb/SmartReader/?type=1&id=459352140&fav=1&device=pc&gateway=news&terminaltype=wft&version=16.2.1.60060
http://114.80.154.45/SmartReaderWeb/SmartReader/?type=1&id=459352140&fav=1&device=pc&gateway=news&terminaltype=wft&version=16.2.1.600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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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4 月 8 日 

日 

局关于调整进口天然气税收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关税

﹝2013﹞74 号）中的有关规定，现对上述政策中部分项目进口天然

气的年度进口规模予以调整，具体如下： 

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将浙江液化天然气项目可享受政策的进

口规模调整为 700 万吨/年，将唐山液化天然气项目、天津液化天然

气项目、广西液化天然气项目、天津浮式液化天然气项目、上海液化

天然气项目可享受政策的进口规模调整为 600 万吨/年。 

浙江液化天然气项目、唐山液化天然气项目、天津浮式液化天然

气项目、上海液化天然气项目可享受政策的 2018 年度进口量分别为

547.2 万吨、546.6 万吨、353.5 万吨、398.5 万吨。 

 

山西：印发《关于促进天然气（煤层气）协调稳定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 

  4 月 4 日，从山西省政府办公厅获悉，日前已印发《关于促进

天然气（煤层气）协调稳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

提出了构建供应多元、管网布局完善、储气调峰配套、用气结构合理、

运行安全可靠的天然气（煤层气）产供储销体系；加快推进煤层气产

能建设，坚持以市场化手段为主做好供需平衡；充分利用天然气（煤

层气）等各种清洁能源，多渠道、多途径推进煤炭替代和清洁取暖。

并在扩大资源有效供给、提升输配保障能力、促进消费结构优化等方

面提出具体措施，保民生、保重点、保发展。 

推动大同煤制天然气项目开工 

为加大省内煤层气增储上产，争取天然气资源供应，《意见》部

署进一步加大煤层气勘探开发。加大省内煤层气增储上产。进一步加

大煤层气勘探开发,加快推进宁武南、榆社东、武乡南、寿阳等区块

提交探明储量，重点推进沁南、马必东、柿庄、大宁-吉县、临兴、

石楼西等区块产能建设,尽快投产达效。落实煤层气产业政策，鼓励

“就近利用、余气外输”，提高煤层气在省内市场消费比重，增强自

主供应保障能力。 

 加快焦炉煤气制天然气和煤制天然气利用。依托资源优势，进

一步优化产业布局，推进太原、长治、吕梁、临汾、运城 5 个焦化产

业集聚区一批焦炉煤气制天然气项目建设进度。加强跟踪协调服务，

推动大同年产 40 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开工建设。 

同时，积极争取天然气资源供应。进一步加强与中石油、中石化、

中海油等上游企业的战略合作，鼓励上中下游企业签订中长期合同，

http://www.in-en.com/keylist.php?q=%E7%85%A4%E5%88%B6%E5%A4%A9%E7%84%B6%E6%B0%94&inner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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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国家过境管线天然气下载量。鼓励企业对工业锅炉、窑炉实施双

能源、多能源技术改造，大力发展可中断工业用户和可替代能源用户,

增加天然气（煤层气）淡季消纳能力，提升旺季应急调峰能力。按照

保民生、保重点、保发展的原则，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取暖、公交出租

车、公共福利机构、商业服务业等涉及民生领域用气。 

重点推进省际联络线建设 

     为提升我省天然气输配和保障能力。《意见》提到，要优化省内

管网布局。加快完善省级管网与国家干线、煤层气气田、城市管网连

接，优化管网布局，扩大管网覆盖面。加快管网改造升级，实现系统

压力等级匹配，推进管网互联互通。 

进一步加快省际管网建设。重点推进五台—阜平、阳泉—井陉、

吉县—宜川、鄂安沧山西段等省际联络线建设，加快与沿海 LNG 接

收站联通，推动实施地下储气库战略合作，实现与国家大型储气设施

互通。支持通过购买、租赁、合建等形式，参与沿海 LNG 接收站建

设项目。 

统一规划、统筹布局储气设施，鼓励各类投资主体合资合作建设

储气设施项目。按鼓励和支持供气企业、城燃企业和市县政府通过自

建、合建、租赁储气设施和购买第三方储气调峰服务等方式落实储气

责任。到 2020 年，供气企业形成不低于其年合同销售量 10%的储气

能力，城燃企业形成不低于其年用气量 5%的储气能力，各地形成不

低于保障本行政区域 3 天日均消费量的储气能力。 

探索山西煤层气交易中心建设 

建立上下游天然气（煤层气）价格联动机制，推行季节性差价、

可中断气价等差别化价格政策，形成合理的峰谷天然气（煤层气）价

格机制。落实省内居民用气门站价格，分阶段稳妥调整居民用气销售

价格，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给予适当补贴。加强天然气（煤层气）输配

环节价格监管，合理核定输配定价成本，科学制定省内输配价格。加

强价格监督检查，严格查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。 

同时，建立天然气（煤层气）监测、预测和预警机制，研判市场

运行变化趋势；全面实行天然气（煤层气）购销合同制度，加强产供

需衔接；建立天然气（煤层气）稳定发展的综合协调机制，统筹推进

产供储销体系建设；建立省内管网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机制和

监管体系，完善管网公平接入机制，探索创新管道设施运营模式。逐

渐分离省内天然气（煤层气）管网企业的销售业务，分步推进管输和

销售分开，实现省内企业管网业务独立。 

同时，将加强与上海、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合作，探索山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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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4 月 8 日 

日 

煤层气交易中心建设。引导省内煤层气等资源逐步纳入交易中心公开

交易，鼓励符合资质的市场主体进场交易。建立完善各层级信用体系，

对合同违约、供应保障不力的市县政府和企业，按相关规定纳入失信

名单，对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。（国际燃气网） 

 

三、上市公司一周重要公告摘要 

新天然气（603393）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。截至公告披露之日，

乐旻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8,018,765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.01%。

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，通过上海证

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票，减持股数不超过

2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125%，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。 

钱江水利(600283)披露 2018 年年报。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

10.68 亿元，同比增长 8.81%；净利润 5797.85 万元，同比下降 20.13%，

每股收益 0.16 元。业绩下降主要是权益法核算的参股公司天堂硅谷

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所致。 

兴蓉环境（000598）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。公司拟以集

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社会公众股份，回购股份的价格

不超过人民币 4.5 元/股，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 5000 万股（占总股

本的 1.67%）且不超过 1 亿股（占总股本的 3.35%），回购股份资金额

度不低于人民币 1.725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4.5 亿元。截至 2019 年 3

月底，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2,179,700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0.073%，最高成交价为 4.49 元/股，最低成交价为 4.41 元/股，

成交的总金额为 9,708,737.00 元（不含交易费用）。 

百川能源（600681）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。公司拟回购公司

股份不超过 4 亿元且不低于 2 亿元，回购期限从 2019 年 1 月 4 日至

2020 年 1 月 3 日。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

易方式回购股份 3,447,5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.3342%，购

买的最高价为 14.88 元/股、最低价为 11.74 元/股，已支付的总金额为

46,125,372 元（不含印花税、佣金等交易费用）。 

巴安水务（300262）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

的公告。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张春霖先生通知，

获悉张春霖先生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完成质押及解除质押手续。截

至公告披露日，张春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79,401,094 股，占公司当

前总股本的 41.69%。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股份数为

http://114.80.154.45/SmartReaderWeb/SmartReader/?type=1&id=459270196&fav=1&device=pc&gateway=news&terminaltype=wft&version=16.2.1.60060
http://114.80.154.45/SmartReaderWeb/SmartReader/?type=1&id=459270196&fav=1&device=pc&gateway=news&terminaltype=wft&version=16.2.1.60060
http://114.80.154.45/SmartReaderWeb/SmartReader/?type=1&id=459270196&fav=1&device=pc&gateway=news&terminaltype=wft&version=16.2.1.600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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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,129,700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69.48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8.97%。 

 

四、投资建议 

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和环境保护的加强，对行业形成长期利好。

维持燃气行业“增持”的投资评级。关注天然气供需变化情况以及价

改进展情况。 

水资源作为关系到人们生活、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，受水资源限

制，未来供水新增产能增长有限。我们预计自来水业务保持稳定增长，

污水处理业务受政策推动，发展空间较大。维持水务行业“增持”投

资评级。 

五、风险因素 

需求低于预期、成本上涨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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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业务资格说明 

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。 

投资评级体系与评级定义 

股票投资评级： 

分析师给出下列评级中的其中一项代表其根据公司基本面及（或）估值预期以报告日起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

市场基准沪深300指数表现的看法。 

投资评级 定  义 

增持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20%以上 

谨慎增持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10%以上 

中性 股价表现将介于基准指数±10%之间 

减持 股价表现将弱于基准指数 10%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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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，投资者应区分不同机构在相同评级名称下的定义差异。本评级

体系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。投资者买卖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。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，以获取比较

完整的观点与信息，投资者不应以分析师的投资评级取代个人的分析与判断。 

免责条款 

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，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，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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